
附
件

3：

收
费
标
准

一
收
费
标
准

二
收
费
标
准

三
收
费
标
准

四
收
费
标
准

五

G1
01
Z

心
脏
移
植

20
00
00

32
00
00

38
00
00

G1
20
A

经
导
管
的
大
动
脉
介
入
治
疗
，
有
合
并
症
并
发
症

25
00
0

33
00
0

65
00
0

70
00
0

G1
20
D

经
导
管
的
大
动
脉
介
入
治
疗
，
无
或
有
轻
微
合
并
症
并
发
症

20
50
0

28
00
0

40
00
0

50
00
0

G1
37
Z

心
功
能
不
全
的
除
颤
及
再
同
步
化
治
疗

22
00
0

36
00
0

46
00
0

63
00
0

G1
38
Z

快
速
性
心
律
失
常
的
起
搏
及
除
颤
治
疗

25
00
0

38
50
0

47
00
0

P1
05
Z

重
大
乳
房
整
形
修
复
手
术

15
00
0

26
00
0

38
00
0

收
费
标
准

DR
G编

码
DR
G名

称

试
点

医
院

新
增

DR
G分

组
收

费
标

准
表

备
注

：
心

脏
移

植
组
中
“
心
脏
移
植
术
”
费
用
医
保

不
予

支
付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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